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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出台的《条例》，有人或许会产生

疑问：读书本是雅事，何须法律介入？

回溯历史，华夏大地自古便有耕读传家

的传统，从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民间劝学

典故，到科举取士的国家制度设计，无不彰

显着对阅读的推崇，传递出“开卷有益、利国

利民”的价值取向。

《条例》出台之前，我国地方性立法已

经先行，教育、公共文化和出版等法规中也

分散着相关条文，从国家层面出台阅读法

规，将进一步提升大众对阅读重要性、全面

性的认识。

那么，《条例》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当下

国民阅读率走低，需要通过立法对个人阅读

行为加以强制约束？

答案是否定的。从“全民阅读”连续12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专门为其立法，阅读

从个人志趣进入到公共政策和法治视野，这

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回应，更蕴含

着涵养文明、传承文脉的深远考量。

《条例》的用意，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体现

出来：以制度保障来营造氛围，助推人人参

与阅读。相关法律专家指出，公众对《条例》

的关注焦点往往落在“全民阅读”四字上，实

则《条例》的核心要义在于“促进”二字。从本

质而言，这是一部“保障和促进全民阅读”的

行政法规，其约束对象并非公民个人或阅读

行为本身，而是各级政府部门，核心目标是

“为全民阅读提供条件保障”。《条例》共六章

四十五条，其中多条条款明确界定政府职

能，以立法形式宣示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高度

重视，着重规范各级政府及相关组织的责任

义务，旨在为公民营造更便捷、更完善的阅

读环境。

《条例》从国家层面指出全民阅读促进

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每个人都去阅读，让每

个人都能享受阅读。这打破了“阅读是个人

私事”的传统认知，将其纳入社会发展的顶

层设计，意味着政府、社会、家庭需共同承担

保障阅读权利的责任，让阅读从“少数人的

习惯”变为“多数人的权利”。

最是书香能致远
◎ 陶玉琼

从“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传统训

诫，到“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的历史典故，

对阅读的崇尚自古以来便深植于中华民族

的精神血脉。步入现代社会，随着经济高速

发展，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修身养性的

范畴，跃升为关乎提升公民素质、涵育文明

风尚、厚植家国情怀，乃至增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公共议题。

2 月 1 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

施。这标志着“全民阅读”从理念倡导，迈入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治化推进新阶段。

将读书这件“雅事”纳入法治框架，绝非

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以法规条文禁锢个人

的阅读志趣。“有计划地设置覆盖城乡、实用

便利、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加强农村

妇女儿童阅读服务保障”“提升数字阅读便

利性和满意度”“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

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

的出版物”……《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直面城

乡差异、数字鸿沟、群体能力差异等现实瓶

颈，以细致入微的条款，精准厘清了“全民阅

读”这一宏大命题背后的具体责任，以制度

之力将构建良好阅读环境、提高阅读服务效

能、保障平等阅读机会等确立为政府与社会

必须扛起的公共责任。这意味着，阅读从一

种依赖个人自觉与条件的私人体验，转型为

一项由公共力量托底的、可预期、可共享的

普惠性文化服务。让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

地、年龄几何、身体条件如何，都能平等享有

接触知识、浸润书香的机会。

法治的铺路架桥，让更多渴望阅读的人

能有书读、读好书。然而，法律法规所保障的，

仅在于阅览室的灯火长明、优质书卷的触手

可及，它无法定义每个人阅读的方式和阅读

的深度。最终推开那扇门、走进那片风景，去

拥抱书香的，永远是每一个自由的读者。

我们期待，城乡书店的灯光下能有更多

静读求索的身影，图书绘本中的精彩世界能

点亮更多斑斓的童梦，跨越时空的优质数字

内容，丰盈每一个渴望阅读的心灵……

最是书香能致远。这书香，从来不只是

纸页间的墨韵，更是一个民族深沉的精神呼

吸与文明回响。当中华大地处处弥漫书香，

我们便有了面向未来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

文明底气。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更好建设书香社会，

1月28日，“推进全民阅读，我们能做些什么”

圆桌会在人民日报社举办。

与会专家表示，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将为推进书

香社会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既要坚持长期主义，久久为功，也要只争

朝夕，寻求短期突破；纸质阅读作用不可替代，

要保持定力，春风化雨；要发挥短视频等新媒

介作用，创新“创作手法”，为大众阅读“铺好台

阶”，增强阅读获得感；在互联网条件下，营造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满足人民

群众阅读需求，要在提高出版质量、提供优质

内容、创新传播手段、丰富阅读场景等方面持

续发力。 （据1月29日《人民日报》张明瑟）

全民阅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

是涵育社会文明、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期，全国各省市两会陆续召开，“全民阅读”

成为多地两会的热议话题。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广泛开展‘书香京城’全民阅读活动，因地制

宜打造类型丰富的阅读空间”。

“我们号召全民阅读，但是如果出入图书

馆不方便，或者周围没有图书馆，是不可能实

现全民阅读的。”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沈杰表示，现在北京

已经建成了15分钟生活圈、15分钟运动圈，

“其实打造‘15分钟阅读圈’的条件也已经基

本具备了。我在调研中发现，在人们生活的周

围不太远的地方就会有小型的图书馆，很多

社区也有图书馆，但是很多老百姓并不知

道。”由此，沈杰建议，打造“15分钟阅读圈”，

搭建智慧阅读服务平台并广而告之。

在先行实施地方条例并深耕“书香天津”

品牌十年的天津，正思考如何让“阅读”这件

事更深入人心、更接地气。

今年天津两会期间，天津市人大代表、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副主任

左山等代表，共同提交了一份聚焦“活化本

土”与“机制创新”的建议，为擦亮城市书香名

片提供了新思路。这份建议直面一个普遍现

象：在基层书屋，随手可及的、真正讲述本地

故事的精品图书有时仍显不足。

建议提出了几条清晰的路径。最具新意

的莫过于尝试以“文化福利”撬动社会阅读的

“一池春水”。代表们提议，可借鉴现代企业福

利理念，积极推动将“全民阅读卡”纳入企事

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采购选项。这并非简单发

放购书券，而是设想通过配套政策支持，形成

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职工获得实实在在

的文化福利，书店与出版机构获得稳定的市

场反馈，而城市则悄然拓宽了阅读的参与基

本面。

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图书馆副馆长

冉华一直关注完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推动

书香河北建设向纵深发展方面的情况。

冉华建议，以《条例》施行为契机，健全多

部门协同机制，将全民阅读工作及相关设施

建设、经费保障等纳入考核体系，并设立专项

基金，加强基层人员配备。聚焦设施短板，推

进阅读设施提质升级，重点改造公共图书馆

老旧馆舍，更新服务设备，推动公共图书馆、

农家书屋提质升级与功能融合。在交通枢纽、

商圈等公共场所创新建设“城市书房”“口袋

书屋”等。持续做强“惠民书市”等品牌活动，

培育一批具有辨识度的阅读品牌IP。拓展新

媒体推广渠道，培育专业阅读推广队伍，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参与的阅读推广体系。

《条例》的颁布是全民阅读促进工作中的

一个里程碑，也是书香中国建设的新起点。当

城市读书蔚成风气，当农村读书渐成风尚，当

校园里书声琅琅，当家庭中亲子共读，由《条

例》推进的书香之旅，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的强大力量，让每个心灵都有栖息的

港湾，让每个梦想都有生长的土壤。而这，正

是书香中国最美的模样。（综合《求是》《光明

日报》《河南日报》等）

《条例》将“全民阅读推广”单列成章，体

现了思维转变。阅读不能仅靠自觉，更需要氛

围的营造和引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

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认为，开展全民阅读推

广活动，目的是建设书香社会。要加大《条例》

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名人示范、身边案

例，用讲座、直播、短视频等轻量化形式，激发

公众阅读兴趣，让“阅读是刚需”“阅读力决定

学习力”成为社会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明确将每年4月

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为全国性的

集中阅读推广提供了固定时间节点。郑州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海丽特别赞同《条

例》鼓励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推广的

做法，“全民阅读推广周将个人阅读行为转化

成公共阅读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个人阅

读的褒奖，丰富了个人阅读体验。”刘海丽说。

阅读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这一

权益需要坚实的设施保障。《条例》专设“全民

阅读服务”章节，有利于让每本书找到它的读

者，让每位读者找到他的书。

当文化娱乐方式日渐多样，传统的书店、

阅览场所已经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该如何唤回人们对阅读的注意力？重塑

阅读空间的功能价值、降低阅读门槛，让人们

有更多理由、更多机会阅读，或许是一种解

法。《条例》指出，有条件的全民阅读设施可以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学校寒暑假期

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

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包括全

民阅读设施；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

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

加强阅读设施建设的初衷，正是要打

破“空间孤岛”，打造真正开放、共享、兼具

审美与温度的“会客厅”。这既意味着物理

空间的重构，也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升级。

具体来说，阅读设施不再局限于“阅读”，

而是能承载多元需求、促进人际连接的公

共平台。它不止于有书可读的基础供给，

更追求为人们提供读得舒心、读有所获、

读有共鸣的精神体验。

《条例》明确提出，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

传统阅读相结合，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

给，提升数字阅读便利性和满意度。青岛大

学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文彦表

示，《条例》对数字阅读作出专门部署，既体

现了对新型阅读形态的重视，也明确了其健

康发展的方向。这表明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

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进，共同服务于

全民阅读体系的构建。

在“全民阅读保障”章节，《条例》对青少

年阅读提出了系统且具体的要求，具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例如，要求“制定少年儿童阅

读计划”“推广阶梯阅读”，出版单位需出版

“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

这些条款直指当前学校阅读教育的重点与

难点，旨在从教育主阵地入手，将阅读习惯

的培养制度化、课程化。建设书香社会，根基

在于“人人皆读者”，而培养终身阅读者，必

须从青少年抓起。

为何要为
全民阅读立法？

如何共绘未来的阅读新图景？C

《条例》有哪些亮点？B

“推进全民阅读，我们能做些什么”圆桌会举办

1月27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市亳州路小学的学生在认真阅读书
籍，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 赵明摄

互联网时代

2月1日起，全民阅读有了法治保障

让更多人爱上读书

农家书屋内，农民正在学习农业种植指南；城市书房里，

市民在书架前寻找心仪的小说；社区图书馆中，孩子们安静地

阅读着绘本故事……2月1日起，这些日常阅读场景的背后拥

有了一部坚实的国家法规作为支撑。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 月 1 日正式

实施。作为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

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

制图 龚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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